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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导则 GB/T 2424.15一92

Basic enviromental testing procedures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代替 GB 2424. 15-81

Guide for combined temperature/low air pressare tests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8-3-2(1976)《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三部分 背景资料

第二篇 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

1 主皿内容与适用范圈

本栩准提供了进行温度/低气压()1 kPa)综合试验所用的技术依据和温度气压对空气特性和产品

影响的资料，并为温度和气压的测量及试验箱的应用提供了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以下三项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标准:

a.  GB/T 2423. 25-92《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M 低温/低气压综合试

验》;

b.  GB/T 2423.26-92《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BM 高温/低气压综合试
验》;

    GB 2423. 27-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MD 低温/低气压/湿热连续

综合试验方法》。

2 引用标准

GB 242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

GB 242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名词术语

GB 2424. 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高温低温试验导则

3 一般说明

    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中，空气物理特性和传热方式对试验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制订温度/低气压综

合试验标准和进行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过程中，应当考虑到非常温、常压下空气特性与常温、常压下空

气特性之间的差别。

    在本标准规定的低气压(> 1 kPa)范围内，空气密度和传热的变化并不对空气的一些基本特性产生

决定性影响，这些基本特性如3.1-3.3条所述。这些规律也适用于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

3.1 空气的导热性、粘度和流动特性

    在本标准规定的空气密度范围内，空气分子的平均自由程始终为零点几毫米，因而空气的导热性和

粘度均与气压无关。空气流一般属于滞流型或湍流型，它服从正常气压下的各种规律。

3.2 空气的对流特性

    在本标准规定的空气密度范围内，自由空气对流和强迫空气对流这二种传热基本规律与正常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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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时相同。因此，GB 2423. 1中的有关对流方面的指导也适用于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

    空气密度P减小时，能大大降低空气的对流传热系数口。。无论是自由对流还是强迫对流，对流系数

与空气密度的关系如下式所示。

                                  a,=f(尸)。=0. 5一0.7

    尽管a。在低气压下已下降，但空气的对流传热效应仍需考虑。

3.3 辐射传热

    低气压条件下，应更重视辐射传热的作用。应注意控制箱壁的辐射系数和箱壁的温度。由于空气的

对流和热传导效应下降，辐射传热作用不变，辐射传热的影响加大。

3.4 散热试验样品的试验

3.4.1 空气条件

    散热试验样品一般规定采用没有强迫空气循环的“自由空气”条件或采用较低的空气速度。空气速

度要尽量低，以便可不考虑空气流动带来的附加冷却作用。

    本标准规定的气压范围内，强迫空气流条件下试验样品表面的温度会比“自由空气”条件下大大降

低，在空气温度和散热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试验样品表面平均温度随空气流速度和气压的变化曲线如图

1所示。该图可用于查找使用强迫空气流时产品的表面温度。

3.4.2 试验样品数
    低气压条件下，散热试验样品之间相互热辐射作用加大，会影响试验的重现性。一般试验箱内一次

只装一个试验样品进行综合试验.如果已知散热样品之间热辐射影响不大.不会影响试验的重现性时，

允许多个试验样品同时在同一箱内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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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气压和空气速度对试验样品表面温度的综合影响

注:试验箱空气温度为45";试验样品散热量为43 W;箱壁辐射率。为1;试验样品表面辐射率‘为。.7;试验样品表

    面积为。.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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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度和低气压的影响

4.1 综合影响

4.1.1 提高散热样品表面温度和改变温度梯度

    由于低气压下对流传热系数ao降低，散热样品进行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时其表面温度要比常压温

度试验下高，同时使产品内外的温度梯度改变。这种情况使用常压温度试验是无法代替的，这是因为，虽

然可以用提高试验温度来模拟表面温度的升高，但提高多少难以准确确定口此外，如果不和低气压综合

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温度梯度条件。

4.1.2 改变空气的介电特性

    低气压和高、低温下，由于空气密度降低和离子迁移能力变化，空气介电强度显著降低，增加了出现

电弧、表面放电或电晕放电的危险性，从而影响产品的功能和安全特性。表1为空气间隙大于5 mm的

平行平板电极击穿电压的放大因子，将表中对应某气压和温度的放大因子乘以标准条件(35℃和

101.3 kPa)下的击穿电压，即可得到该气压和温度下的击穿电压。
注:对于电工专业产品，尤其是电压在1 000 V以上的电工产品，其环境条件的修正系数应按有关标准规定

.3 改变材料性能

温度变化会造成材料脆性、塑性等特性变化，增加密封设备或组件在低气压下产生变形或开裂的危
车

险

表1 各种温度和气压下的击穿电压相乘因子

气压

kPa

温 度

    ℃

一40 一20            0             20            40            60

  17

  34

  51

67. 5

  85

0.26          0.24          0.23          0.21          0.20          0.19

0.47          0.44          0.42          0.39          0.37          0.34

0.68          0.64          0.60          0.56          0.53          0.50

0.87          0.82          0.77          0.72          0.68       _  0.64

1.07          0.99          0.93          0.87          0.82          0.77

4.2 其他影响

    其他影响系指主要由温度造成，但被低气压显著加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常气压下只有经很长的

试验时间才能达到低气压下相同的程度。主要影响是:
    a. 增塑剂和塑料降解物挥发，造成试验样品各个零件的机械和电气特性变化，此外，这此挥发物

凝聚在附近的表面上，导致性能变化，腐蚀和劣化;

润滑剂蒸发，造成活动零件卡死，温度造成的零件尺寸变化使这一现象进一步加重;

溶解在液体中的气体逸出，低气压下有些液体会产生沸腾，造成液体损耗。

5 试验设备

5.1 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设备应能按有关标准规定的速率或要求改变温度和气压等条件，并能单独

或综合地将这些条件保持在有关标准规定的容差范围内。

5.2 综合试验箱内的空气成分一般不能真正代表天然大气条件，它主要受降压泵种类的影响。箱内空

气中一般含有大量水汽(可以用露点仪测量其湿度)，这种情况会影响空气的对流系数a�，但这种影响

不会大于lo0o.
5.3 进行综合试验时要注意防止箱内空气受污染，防止污染对产品试验结果产生影响，主要污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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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泵的工作流体的蒸气和来自试验箱附件(阀、绝热物等)的蒸汽对空气的污染

恢复气压过程中引入空气中灰尘或水对空气的污染。

乐

阮

6 温度和气压的测t

    在低气压和高、低温综合的条件下，由于空气热交换效率下降和材料热胀冷缩作用的影响，温度和

气压参数的测量误差会加大，制订有关综合试验标准和进行综合试验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6.1 温度测量误差加大

    低气压下，由于箱内空气密度降低，使传感器和箱内空气之间的热交换率下降，导致温度计对温度

变化的响应时间加长，而且由温度计与箱外之间热传导所引起的误差加大。

    在散热样品试验时，a。减小也引起测量误差。这种误差在低气压下比常压时要大。

    散热样品试验时，温度计应有屏蔽罩，以减少散热样品热辐射对测量的千扰。

6.2 气压测量

    使用气压计测量气压时，用管子将气压计与箱内空间连通。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气压计温度和箱内

温度相差较大，这种管子不会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

    如果气压计温度与其标定时的温度相差很大，就有可能因传感器元件受到试验箱内气体的加热或

冷却产生弹性变化而引入误差。因此，应注意不用短而粗的管子，尽量使用细长的连接管，但同时要考虑

细长管子对气压变化反应慢，使指示时间延迟的缺点。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航空航天部第三O一研究所、第六O一研究所、机械电子部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起

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祝耀昌、徐国葆、张乐山。


